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 

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的规定和要求，作为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

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 2016 年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

资金及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并作如下专项说明及独立意

见： 

一、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公司大股东资金占用情况 

    1、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公司大股东吕超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海同步”）原实际控制人，自 2016 年 1 月 28 日至 2016 年 5 月 26 日期间，

以预付供应商款项的名义从天海同步司账户直接划款至其个人名下，上述资金划

款行为与正常经营无关，构成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在此期间，吕超累计非经营

性占用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资金 4,110.00 万元，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为

4,110.00 万元。 

    此外，吕超所控制的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集团”）还

存在如下占用天海同步资金事项：天海同步 2016 年 1-12 月期间，陆续为天海集

团垫付部分费用共计 91.12 万元，占用资金日最高余额为 91.12 万元。 

    综上，吕超及其关联方天海集团 2016 年度累计非经营性占用天海同步资金

4,201.12 万元。 

    2、经营性资金占用 

    因 2016 年日常业务交易及结算原因，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吕超关联方

天津中德传动有限公司（天海集团控股子公司）应付天海同步货款余额为 666.60



万元，该款项的性质为经营性资金占用。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为 0 元。 

    二、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一）吕超归还非经营性占款情况 

    根据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合称“独立财务

顾问”）项目组对吕超及天海同步财务负责人刘玉明的访谈及查阅借款合同与资

金流水的检查结果，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吕超已陆续将上述 4,110 万元款

项汇回给天海同步，同时对原虚假入账记录进行了冲抵。 

    2016 年 12 月 31 日，吕超代天海集团将垫付款项 91.12 万元全部归还给天海

同步。 

    （二）2016 年，公司未发生违规担保情况。 

    上述事项发生后公司积极组织梳理、落实整改，进一步优化天海同步的治理

结构，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强化对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及其他核心部门的管控力

度。为杜绝类似事项的再次发生，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管控能力，我们将

督促公司加强内部控制执行力度，特别是规范资金划转流程，加强董事会自身建

设，督促每位董事更加勤勉尽责，切实维护上市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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